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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8        证券简称：红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7-025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焦煤”）分别与公司关

联方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沈北煤矿”）和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鸡西盛隆”）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沈北煤矿与鸡西盛隆将其拥有的

相关煤炭及电力资产委托给沈阳焦煤经营管理。沈北煤矿每一管理年度支付给沈阳焦

煤委托管理费 100 万元，鸡西盛隆每一管理年度支付给沈阳焦煤委托管理费 200 万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乐有；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原煤洗选加工；煤炭、煤矸石销售。 

截止 2015 年末总资产：402,252,071.06 元；净资产：19,612,369.26 元；主营业务

收入：375,635,555.09 元；净利润：-42,917,736.54 元。（经审计） 

截止 2016 年 9 月底总资产：410,730,330.89 元；净资产：-7,391,418.25 元；主营

业务收入：204,992,246.65 元；净利润：-16,011,923.37 元。（未经审计）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持有沈

北煤矿 61.74%股权，为沈北煤矿控股股东。 

2、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文军；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鸡恒路东侧；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焦炭批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煤炭开采（限分支机构）、建材、钢材、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限分支机构）、矿山采掘设备制造（限

分支机构）、煤矸石发电（限分支机构）；免烧砖制造；废旧金属、废旧生产资料加工、

粉煤灰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租赁；煤炭洗选。 

截止 2015 年末总资产：3,447,363,014.25 元；净资产：110,379,935.96 元；主营

业务收入：822,673,968.93 元；净利润：-370,465,065.53 元。（经审计） 

截止 2016 年 9 月底总资产：3,089,106,992.95 元；净资产：-183,103,016.35 元；

主营业务收入：530,541,144.46 元；净利润：-294,427,924.27 元。（未经审计）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持有鸡

西盛隆 61.74%股权，为沈北煤矿控股股东。 

    三、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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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沈阳焦煤与沈北煤矿签订的托管协议 

甲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焦煤”） 

住所： 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街道 

乙方：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沈北煤矿”） 

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 

1． 委托资产范围 

沈北煤矿委托沈阳焦煤经营管理其拥有的蒲河煤矿、清水二井煤矿。 

2． 委托经营管理的内容 

2.1 沈阳焦煤接受沈北煤矿的委托，根据本协议约定受托管理委托资产，通过自

身行使与委托资产相关的经营管理权，包括生产调度、物资采购（供应）、产品销售

等日常生产经营性系统的管理。 

2.2 各方确认： 

（1）委托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权由沈阳焦煤行使，但委托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

置权等仍归属于沈北煤矿，委托资产的损益由沈北煤矿自行承担或享有。因此，委托

资产不纳入沈阳焦煤合并报表范围。 

（2）虽然有上述委托经营的安排，但蒲河煤矿、清水二井煤矿的对外合同（包括

但不限于采购、销售等），仍应以沈北煤矿的名义对外签署和结算，并由沈北煤矿享

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 

（3）委托资产托管期间内产生的任何风险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等方面），由沈北煤矿自行承担，与沈阳焦煤（包括沈阳焦煤因实施委托经营管

理向委托资产委派的人员）无关。 

（4）沈北煤矿有权对托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向沈阳焦煤提出书面整

改意见； 

沈阳焦煤可以根据托管资产发展情况对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提出建议。 

（5）未经沈北煤矿董事会/股东会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沈北煤矿公司名义贷款、

提供担保，不得以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任何方式处理托管财产。 

（6）如委托资产运营状况、煤炭行业情况发生变化，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各方将本着“支持沈阳焦煤、避免同业竞争”的原则，对委托资产及时进行优化和调

整，包括但不限于修改托管安排、将委托资产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将委托资产转让

给沈阳焦煤。 

3． 委托期限 

各方同意，委托经营期限为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期限届满，如未出现本协

议约定的应予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则本协议自动续期两年。 

4．  委托管理费及支付 

4.1 各方同意，由沈北煤矿就本协议下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向沈阳焦煤支付委托管

理费。 

4.2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每一管理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

为 100 万元。 

委托管理期间不足完整会计年度的，按照实际委托管理时间占自然年度的比例

（即实际委托管理天数/360）计算。 

    上述委托管理费，不包括委托资产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费用或与委托资产运营、

维护相关的其他开支，该等费用、开支由沈北煤矿自行承担。 

    沈阳焦煤因委托管理之需要，向委托资产委派常驻人员的，该等人员产生的全部

实际人工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保、办公、差旅等费用），由沈北煤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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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述委托管理费用每年支付一次，由沈北煤矿于每个管理年度结束后三个月

内一次性向沈阳焦煤支付。 

5． 收购优先选择权 

5.1 沈北煤矿不可撤销地授予沈阳焦煤一项收购优先选择权，即在法律法规、监

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在委托期限内沈阳焦煤有权以合理价格收购委托资产。 

5.2 上述合理价格应根据独立的、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确定，且该等评估结果应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 

5.3 各方确认：虽有上述收购优先选择权的安排，但该等收购最终是否实际实施

及实施方式，需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和市场环境，由相关方依据其内部

决策程序决定。 

6． 陈述和保证 

6.1 沈阳焦煤不可撤销地陈述并保证： 

（1）其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勤勉、尽责的管理委托资产。 

（2）未经沈北煤矿同意，不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第三方。 

（3）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内，除根据本协议收取委托经营管理费及人工开支外，不

会侵害沈北煤矿利益，并确保沈北煤矿的交易程序完善、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6.2 沈北煤矿不可撤销地陈述并保证： 

（1）其对委托资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及处置权。 

（2）若第三方对委托资产提出权利要求，由此引发的纠纷由沈北煤矿处理，产生

的费用由沈北煤矿承担。 

（3）其将遵守本协议授予沈阳焦煤经营管理权限的约定，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内不

无故干涉沈阳焦煤根据本协议约定实施委托经营管理。 

（4）未经沈阳焦煤同意，不委托第三方经营或管理本协议下的委托事项。 

（5）在沈阳焦煤行使收购优先选择权时，将积极配合沈阳焦煤开展相关工作。 

7．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和终止 

7.1 本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7.2 本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于下列任一情况出现时自行终止： 

（1）委托资产被沈阳焦煤或无关联第三方购买； 

（2）沈北煤矿 51%以上股权被沈阳焦煤或无关联第三方所收购； 

（3）本协议双方书面同意终止本协议； 

（4）因不可抗力致使各方无法实施本协议的，各方均有权终止本协议； 

（5）出现法律法规规定的协议终止的其他情形。 

8． 税务 

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各方根据相关规定各自承担，相

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承担方的，由沈北煤矿承担。 

9． 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另一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

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10． 适用的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10.1 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10.2 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自纠纷产生之日起 30

日内各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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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阳焦煤与鸡西盛隆签订的托管协议 

甲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焦煤”） 

住所： 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 38 号 

乙方：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鸡西盛隆”）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鸡恒东侧 

1． 委托资产范围 

鸡西盛隆委托沈阳焦煤经营管理其拥有的青山煤矿、碱厂煤矿、立新煤矿、鸡东煤矿、

新城煤矿等相关煤炭及电力资产。 

2． 委托经营管理的内容 

2.1 沈阳焦煤接受鸡西盛隆的委托，根据本协议约定受托管理委托资产，通过自

身行使与委托资产相关的经营管理权，包括生产调度、物资采购（供应）、产品销售

等日常生产经营性系统的管理。 

2.2 各方确认： 

（1）委托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权由沈阳焦煤行使，但委托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

置权等仍归属于鸡西盛隆，委托资产的损益由鸡西盛隆自行承担或享有。因此，委托

资产不纳入沈阳焦煤合并报表范围。 

（2）虽然有上述委托经营的安排，但委托资产的对外合同（包括但不限于采购、

销售等），仍应以鸡西盛隆的名义对外签署和结算，并由鸡西盛隆享有相关权利、承

担相关义务。 

（3）委托资产托管期间内产生的任何风险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等方面），由鸡西盛隆自行承担，与沈阳焦煤（包括沈阳焦煤因实施委托经营管

理向委托资产委派的人员）无关。 

（4）鸡西盛隆有权对托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向沈阳焦煤提出书面整

改意见； 

沈阳焦煤可以根据托管资产发展情况对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提出建议。 

（5）未经鸡西盛隆董事会/股东会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鸡西盛隆公司名义贷款、

提供担保，不得以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任何方式处理托管财产。 

（6）如委托资产运营状况、煤炭行业情况发生变化，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各方将本着“支持沈阳焦煤、避免同业竞争”的原则，对委托资产及时进行优化和调

整，包括但不限于修改托管安排、将委托资产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将委托资产转让

给沈阳焦煤。 

3． 委托期限 

各方同意，委托经营期限为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期限届满，如未出现

本协议约定的应予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则本协议自动续期两年。 

4．  委托管理费及支付 

4.1 各方同意，由鸡西盛隆就本协议下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向沈阳焦煤支付委托管

理费。 

4.2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每一管理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

为 200 万元。 

委托管理期间不足完整会计年度的，按照实际委托管理时间占自然年度的比例

（即实际委托管理天数/360）计算。 

    上述委托管理费，不包括委托资产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费用或与委托资产运营、

维护相关的其他开支，该等费用、开支由鸡西盛隆自行承担。 

    沈阳焦煤因委托管理之需要，向委托资产委派常驻人员的，该等人员产生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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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人工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保、办公、差旅等费用），由鸡西盛隆承担。 

4.3 上述委托管理费用每年支付一次，由鸡西盛隆于每个管理年度结束后三个月

内一次性向沈阳焦煤支付。 

5． 收购优先选择权 

5.1 鸡西盛隆不可撤销地授予沈阳焦煤一项收购优先选择权，即在法律法规、监

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在委托期限内沈阳焦煤有权以合理价格收购委托资产。 

5.2 上述合理价格应根据独立的、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确定，且该等评估结果应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 

5.3 各方确认：虽有上述收购优先选择权的安排，但该等收购最终是否实际实施

及实施方式，需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和市场环境，由相关方依据其内部

决策程序决定。 

6． 陈述和保证 

6.1 沈阳焦煤不可撤销地陈述并保证： 

（1）其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勤勉、尽责的管理委托资产。 

（2）未经鸡西盛隆同意，不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第三方。 

（3）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内，除根据本协议收取委托经营管理费及人工开支外，不

会侵害鸡西盛隆利益，并确保鸡西盛隆的交易程序完善、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6.2 鸡西盛隆不可撤销地陈述并保证： 

（1）其对委托资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及处置权。 

（2）若第三方对委托资产提出权利要求，由此引发的纠纷由鸡西盛隆处理，产生

的费用由鸡西盛隆承担。 

（3）其将遵守本协议授予沈阳焦煤经营管理权限的约定，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内不

无故干涉沈阳焦煤根据本协议约定实施委托经营管理。 

（4）未经沈阳焦煤同意，不委托第三方经营或管理本协议下的委托事项。 

（5）在沈阳焦煤行使收购优先选择权时，将积极配合沈阳焦煤开展相关工作。 

7．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和终止 

7.1 本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7.2 本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于下列任一情况出现时自行终止： 

（1）委托资产被沈阳焦煤或无关联第三方购买； 

（2）鸡西盛隆 51%以上股权被沈阳焦煤或无关联第三方所收购； 

（3）本协议双方书面同意终止本协议； 

（4）因不可抗力致使各方无法实施本协议的，各方均有权终止本协议； 

（5）出现法律法规规定的协议终止的其他情形。 

8． 税务 

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各方根据相关规定各自承担，相

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承担方的，由鸡西盛隆承担。 

9． 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另一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

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10． 适用的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10.1 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10.2 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自纠纷产生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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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各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协议的签署可以降低同业竞争问题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影响，该等关联交易遵

循了市场公允原则，定价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

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下属沈阳焦煤有限公司调整对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符合实际情况，确实因国家化

解过剩产能政策影响，托管对象资产规模缩小，管理的矿井相应减少，未损害公司利

益。公司 2017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

务往来而发生，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林守信、张德辉、张兴东、陶明印、于苓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四）与沈北煤矿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五）与鸡西盛隆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6 日 

                             


